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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服务热线：：：：

曹洪太：

本院受理原告丁新兵与被告曹洪太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 2282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曹洪太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丁新兵材
料款 36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700元、公告费480元，共计1180
元，由被告曹洪太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中
卫市中级人民法院。限你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审判
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丁芙蓉：

本院受理的上诉人
李虎与上诉人丁奎齐、
被上诉人丁芙蓉离婚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3）宁 05 民
终 1068 号 民 事 判 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30 日到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

中卫市中级人民法院

李梅：

本院受理的原告于邦友、于笑笑与被告李梅、吴泽凯婚约财产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521民初22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李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返还原告于邦友、于笑笑彩礼 66000元；二、被告吴泽凯对被告
李梅的财产依法强制执行后仍不能履行的债务部分承担保证责
任。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 480元，共计 680元，由被告李梅、
吴泽凯共同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综合
审判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中卫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中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202民初3162号

林伟宁：

本院受理的原告倪金燕与被告林伟宁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202民初
316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书主要内容：被告林伟宁于本判决生
效之日起十日内偿还原告倪金燕借款 196000元。案件受理费
4220元，由被告林伟宁负担。公告费 600元，由被告林伟宁负
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你亦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石嘴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石嘴山市大武口区人民法院

马占龙：

本院受理黑生亮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诉讼请求：1.被告
返还原告借款 15290元；2.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
担。】、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休假
日顺延）在本院李旺人民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海原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849号

路驰：

本院受理原告陈自倬诉被告路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284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路驰偿还原告陈自倬
借款本金50000元、利息18000元，共计68000元，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二、驳回原告陈自倬其他的诉
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100元、公告费 440元，由原告陈自倬负担 548元，被告路
驰负担1992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
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587号

王继星：

本院受理原告王海忠诉被告王继星追偿权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3）宁 0323民初 2587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被
告王继星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还原告
王海忠代偿款250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5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865元，由被告王继星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844号

李建学：

本院受理原告刘挺忠诉被告李建学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23
民初2844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李建学偿还原告
刘挺忠借款本金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
付清；二、驳回原告刘挺忠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75元、公告费 440
元，共计715元，由原告刘挺忠负担174元，被告李建学负
担541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79号

王涛：

本院受理原告武奇学诉被告王涛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0323
民初2479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王涛偿还原告
武奇学借款本金2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
性付清；二、驳回原告武奇学其他的诉讼请求。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00元、公
告费440元，共计740元，由被告王涛负担。限你自公告
之日起 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
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825号

赵新林：

本院受理原告贺芝灵诉被告赵新林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本院
（2023）宁0323民初2825号民事判决书。内容：被告
赵新林偿还原告贺芝灵借款本金 30000元，于本判
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5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990元，由被告赵新林负担。限你自公
告之日起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
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
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
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773号

史丰强：

本院受理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诉被告
史丰强融资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23）宁0323民初2773号民事判决书。内容：一、被告
史丰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一次性支付原告中经鸿业
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租金17734.1元；二、被告史丰强支付
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逾期违约金3933.4元，
之后违约金以 17734.1元为基数，每日按逾期金额的万分之二
的标准计算，自2022年10月1日起算，计算至法院判决确定给
付之日；三、驳回原告中经鸿业管理咨询（云南）有限公司其他
的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342元、公告
费440元，共计782元，由被告史丰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796号

姬彦娜：

本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银川市分公司营业部诉被告姬彦娜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送达本院（2023）宁0323民初2796号民事判决
书。内容：被告姬彦娜支付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银川分公司营业部保险金1218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付清。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05元、公告费440元，共计545元，由被
告姬彦娜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
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
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870号

郭千：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诉被告郭千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2870号民事判决书。
内容：一、被告郭千于本判决书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偿
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19999.57元、利息 203.31元，共计 20202.88元；二、驳回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的诉讼
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 390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830元，由原告宁夏盐池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56元，由被告郭千负
担 774元。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2481号

饶文明：

本院受理原告景明山诉被告饶文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
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2481号民事判决
书。内容：一、被告饶文明偿还原告景明山借
款本金 37000元，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一次
性付清；二、驳回原告景明山其他的诉讼请
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873元、公告费
440元，共计 1313元，由原告景明山负担 120
元，被告饶文明负担1193元。限你自公告之日
起30日来本院大水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
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038号

张娟：

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张娟
信用卡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23）宁 0323民初 3038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
被告张娟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
用卡借款本金 27875.15 元、利息 6641.86 元，本息合计
34517.01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2023年 9
月 1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本案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
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981元、公告费 440元，由被告张娟负
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
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323民初3039号

王艳香：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王艳香信用卡纠纷一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 0323民初 3039号民事判决书。判决
内容：一、被告王艳香偿还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借款本金
19670.97元、利息 6934.37元，本息合计 26605.34元，于本判决生效后五日内一次性付清，
2023年9月11日之后的利息，按照本案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的利率计算至实际清偿完毕
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宁夏盐池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10元、公告费440元，由被告王
艳香负担。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30日内到盐池县人民法院高沙窝法庭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不领取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遇法定休假日顺延）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吴忠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盐池县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4192号

宁夏椒投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李从亮、王永东：

本院受理上诉人张彦峰因
与被上诉人宁夏椒投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李从亮、王永东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3）
宁 01 民终 4192 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
本院西区（正源北街人民巷 7
号）209办公室领取民事裁定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2023）宁01民终5036号

介琳、张小华、宁夏虹桥怡康妇产

医院：

本院受理上诉人刘春兰与被
上诉人张海洋、原审第三人介良
君、介琳、张小华、宁夏虹桥怡康
妇产医院执行异议之诉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
视为送达。并定于期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时 30分（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在本院东区208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杨晓权：

本院受理原告李君霞与被告杨晓
权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3）宁0121民初
406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原
告李君霞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00元、公告费600元，由原告李君霞负
担）。限你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内
来本院闽宁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如不眼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胡海斌：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云馨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胡海斌物业服务合同纠纷
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判令被告支付原告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7月31日物
业管理费1012元；2.判令被告按照每日千分之三支付逾期付款的违约金至全部
物业管理费交清之日止，截至 2023年 7月 31日应支付违约金为 1108元；3.判令
支付2022年4月至2022年7月期间水费26元；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权
利义务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一封信、
严格执行三个规定告知书、致广大人民群众关于开展养老诈骗线索举报的一封
信、（2023）宁 0121民初 4809号民事裁定书、普通程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开庭传
票。自公告发布之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望远法庭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3）宁0521执2348号

被执行人施东、苏广军、马进虎、穆凤龙：

本院在执行申请执行人张英忠与你四人名誉权纠纷一案过程中，责令你四人删除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有关申请人的内容，并在快手平台上向申请
人发布致歉声明（内容须经本院审核）。因你四人未在快手平台上向申请人发布致歉声明，现将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人民法院（2023）宁0521民初393
号民事判决书主要内容公布如下：本院认为，被告马进虎、穆凤龙在直播中在连线直播讨论原告张英忠直播退货等事件时以“马莲花”、“哇哈哈”等影射
原告张英忠妻子，具有较强的指向性；被告施东在没有原告张英忠代销商品是“假货”的充分证据情况下，以“维权”为名在网上带节奏博取关注度，对原
告张英忠造成负面影响。被告苏广军更是在其直播中使用原告张英忠的照片与猪作为配图，骂原告张英忠为“猪、狗”等粗俗言论，故四被告均对原告构
成名誉权侵权，以上矛盾纠纷、事件集中发生在快手平台，四被告应在快手平台上删除相关作品，并向原告张英忠道歉消除影响，故对原告要求四被告在
快手直播平台上赔礼道歉的诉求，本院予以支持。原、被告在快手平台商品代售中不存在竞争关系，也无法排除原告自己未直播带货等原因造成业绩下
滑，对于原告主张四被告承担因侵权行为造成原告经济损失38000元的诉请不予支持，关于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特。综
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第二款、第一千零二十六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第七十四
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马进虎、穆凤龙、施东、苏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删除在快手平台上发布的有关原告张英忠的内
容；二、被告马进虎、穆凤龙、施东、苏广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在快手平台上发布向原告张英忠致歉的申明（内容需经本院审核），致歉申明需在
快手平台至少保留30天；如被告马进虎、穆凤龙、施东、苏广军拒绝履行上述义务，本院将在其他媒体上公布本案判决书主要内容，费用由被告马进虎、
穆凤龙、施东、苏广军承担；三、驳回原告张英忠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2000元，由被告马进虎、穆凤龙、施东、苏广军共同负担。

中宁县人民法院

米风有：

本院受理原告田士兰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原告田士兰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一、判令被
告支付原告货款 24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248.4元（自 2021年至 2023年 2月份止）计算至实
际付清之日起。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负担。因
你下落不明，无法联系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自公告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
在海原县人民法院海城法庭（海城法庭搬迁新址：
海原县老城区西湖二期北区108号）公开开庭审理
（遇法定休假日顺延），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海原县人民法院

宁夏佑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的原告内蒙古稀宝方元医
疗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与被告陈永平、张天
怡、第三人宁夏佑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申
请执行人执行异议之诉一案，案号（2023）
宁0106民初18488号。因你下落不明，无
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
告知书、合议庭告知书、开庭传票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下午 14时 30分在本院
民事审判第四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张莉：

本院审理的原告白国武与被
告张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当事人须
知、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诉讼风
险提醒书、廉政监督卡、裁判文书
上网告知书、民事裁定书、普通程
序独任审理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分（遇法
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西湖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金凤区人民法院

（2023）宁0424民初1027号

刘伟：

本院受理原告任建辉与被告刘伟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本案已缺席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3）宁
0424民初 1027号民事判决书，判令：由被告刘伟于本判决
生效后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任建辉支付货款74566元并赔
偿逾期付款损失（以 74566元为基数，按月利率 0.385%自
2020年 5月 5日计算至货款实际付清之日）。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
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922 元，由被告刘伟
负担。公告费400元，由被告刘伟负担，并于本判决生效后
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任建辉支付。 限你自公告之日起30
日内来本院领取该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固原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书即发生法律效力。

泾源县人民法院

董天忠、马会芹：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泾源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董天忠、马会芹、王玉平、庞娟娟、吴全付、于红玲金融
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被告董天
忠、马会芹、王玉平、庞娟娟、吴全付、于红玲偿还借款本金
200000元，利息13877.4元（暂计算至2023年8月12日），本
息合计 213877.4元，同时要求被告承担借款本息还清之日
前的全部利息；2.请求判令被告王玉平、庞娟娟、吴全付、于
红玲对被告董天忠、马会芹的以上债务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的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可能发生的公告费、保全费等
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承担；4.请求判令提前解除合同。
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洁监督
卡。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二楼第七
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泾源县人民法院

王志兵：

本院受理原告王晓虎诉被告杨文轩、王志兵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
民事行政申诉告知书、三个规定告知书、廉洁执法监
督卡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一、请求依法判令
被告杨文轩返还原告借款 17000 元，并支付利息
55.32元（以 17000元为基数，自 2023年 8月 4日暂计
至 2023年 9月 7日,按照全国贷款报价利率 3.55%计
算为 55.32元，其他利息计算至实际返还为止），以上
共计 17055.32元；二、请求依法判令被告王志兵对前
述借款及利息承担保证偿还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
由二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下午14
时30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张玉堂、张甜：

本院受理原告何吉平诉被告张玉堂、张甜债权人
撤销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行政申诉告知书、廉洁执法监督卡、三个规定告知书及
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1.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撤
销被告张玉堂、张甜就吴忠市利通区宏泰清水湾6号楼
3单元302号房屋签订的《房屋转让合同》之行为（房产
证号：W0017453）（含被告张玉堂将上述房屋过户至张
甜之行为）；2.请求人民法院依法判决被告张玉堂、张甜
共同将吴忠市利通区宏泰清水湾6号楼3单元302号房
屋恢复登记至被告张玉堂名下；3.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
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午 10时（遇
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吴忠市利通区人民法院

马林刚：

本院受理原告厉会红与你的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厉会红诉讼请求：一、判令马林刚偿还厉会
红借款5000元，并以5000元为基数，按照年利率
3.45%支付自 2023年 11月 7日至借款实际清偿
之日止；二、本案诉讼费用由马林刚承担。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审判流程信息公开告
知书、人民法院廉政监督卡、民商事案件庭审程
序中当事人须知、开庭传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
通知书及（2023）宁 0105民初 5005号民事裁定
书，裁定内容为：本案转为普通程序，由审判员独
任审理。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3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上午9点
15分（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十二号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本案将依法缺席裁判。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杨强、宁夏水木飞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原告银川市西夏区万润达五金经销部与被告杨强、宁夏水木飞
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多方查找无法联系到你
们且无法确定你们的送达地址，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3）
宁 0105民初 4195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一、宁夏水木飞扬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银川市西夏区万润
达五金经销部货款16300元；二、驳回银川市西夏区万润达五金经销
部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
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8元、公告费 300
元，由宁夏水木飞扬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到本院矛盾调解中心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银川市西夏区人民法院

（2023）宁0121民初5177号

宁夏欣欣向荣苗木有限公司、王继杰、李海燕：

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永宁支行与被告宁夏欣欣向荣苗木有
限公司、王继杰、李海燕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起诉【1.请求贵院依法
判令被告宁夏欣欣向荣苗木有限公司立即向原告偿还借款本金2628386.65
元，利息 35161.33元（按合同利率暂计算至 2023年 9月 21日），本息暂合计
2663547.98元，并请求按合同约定利率支付涉案借款本金自 2023年9月21
日至上述借款本息实际清偿之日止的利息（包括但不限于利息、逾期利息、
复利等）；2.请求贵院依法判令被告王继杰、李海燕对上述借款本息等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3.本案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等费用均由被告承担。】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
廉政监督卡、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发布之
日起 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9时（遇法定休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一法庭
依法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永宁县人民法院

（2022）宁0121民初4593号

石萍、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本院受理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赵伟、石萍、赵岗、戎伟、王克辉、纪旭、银川市爱
奇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22）宁0121民初
4593号民事判决书【一、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借款本金
298万元及利息（截至2022年9月16日的利息、罚息及复利为2669169.69元，之后利息、罚息及复利按借款合同的约定计算至实际清偿之
日）；二、被告赵伟、石萍、赵岗、戎伟、王克辉、纪旭、银川市爱奇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追偿；三、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于本判决生效后三十日内向原
告宁夏永宁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返还挂欠利息97万元；四、被告赵伟、石萍、赵岗、戎伟、王克辉、纪旭、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对上述挂欠利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后，有权向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追偿；五、驳回原告宁夏永宁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58134元，公告费（以实际发生额为标准），由被告赵磊、齐曼古力沙吾提、
赵伟、石萍、赵岗、戎伟、王克辉、纪旭、银川市爱奇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克辉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布之日起30日内来
本院立案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银川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永宁县人民法院


